
征地补偿安置公告

(温洞征地告 (⒛20)002号 )

因(国 家级)温州液化天然气⒍醌)建设需要,拟征收大门镇东屿村集体所有

土地妮.羽 10公 顷。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规定,现将 《征

地补偿安置方案》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补偿安置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二、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

规定的,要 求举行听证的,应 当在本公告期满前到洞头区大门镇青岙路阢号和欣

家园大门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提出申请的成员达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半数以上 (不含半数)的 ,洞头区人民政府将组织召开听证会,听证时

间另行通知。

三、征地补偿登记期限至⒛20年 9月 23日 。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

应当在征地补偿安置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相关不动产权属证明资料,到洞头区

大门镇青岙路55号和欣家园大门镇人民政府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或提出异议。在规

定期限内不办理征地补偿登记的,以⊥地现状调查和公示结呆为准。

四、征地范围内抢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室外装潢和抢种抢栽的地上农作物

一律不办理补偿登记。

五、本公告期限为30日 。

特此公告。

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联系人:王豪

联系电话:0577-55895679

联系地址:洞头区大门镇青岙路 55号和欣家园大门镇人民政府政策协调局

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联系人:王嘉惠

联系电话: 057⒎ 56彻m58



联系地址:洞头区行政服务中心二楼

附件:1.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2.建设项目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或勘测定界图)

3.土地现状调查戚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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